
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空間處理要點

108.5.1第196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利用空間，提高整體資源使用效率，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時，除依本要點或原管理單位規範申請核可延後

歸還或使用其他空間外，教師應於生效日起三個月內，員工應於離校前，

將使用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研究中心等空間點交歸還原管理單位，

借用校控空間點交歸還予總務處資產管理組。借用人不得主張借期未屆滿，

不予歸還。 

三、退休教師符合下列情形，得於退休生效日前三個月向空間原管理單位申請

延後歸還或使用其他空間，但原管理單位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現受委託執行以本校名義申請之專題研究計畫、編撰重要著作； 

(二)未在其他機構專職者。 

各系(所)、院、中心會議評估退休教師延後歸還空間案時，應審酌其使用

需求，明訂使用範圍及期限，使用期限不得超過申請用途之計畫執行期程。

延後歸還空間之申請，經各系(所)、院、中心會議通過後，報上級主管核

定，校控空間授權總務長核定。 

四、經核定延後歸還之空間，自使用期限屆至後之日起一個月內須點交歸還，

其點交歸還程序適用本要點第二點之規定。

五、退休教師申請同意延後歸還之空間，限申請人個人使用，並依原申請用途

負善良管理人責任，遵守法令及本校各相關規定。未遵守法令、逾半年未

使用或私自轉讓者，原管理單位得強制收回，當事人不得再提出申請。 
六、系(所)、院、中心依空間使用管理需求，得依本要點訂定退休教師(含名

譽特聘講座、名譽講座、名譽教授)使用空間規範，訂定使用範圍、期限

及管理規範，提供退休教師使用。 
七、系(所)、院、中心為借重退休教師之學術專長及經驗傳承，依所管理空間

之使用狀況，得訂定退休教師共同使用空間之使用規範。 
八、教職員工申請離職或退休時，人事室應提醒辦妥離職交代手續。系(所)、

院、中心應通知其限期交還使用之空間(如附清冊)，及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須完成經管財物移交及清理，不得遺留私人物品。 

(二)實驗場所應依法令及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相關法規妥善處理。 
 九、使用空間未歸還前，若需先辦理離職程序時，應以書面保證如期點交歸還

送原管理單位轉上級主管備查，校控空間由總務處備查。 
十、退休或離職教職員工歸還之空間，以原管理單位繼續使用為原則，若無使

用需求，歸於所屬上級單位管理。 

十一、退休教師未申請延後歸還空間，亦未於第二點規定期限內交還空間，原

管理單位協調後仍拒不歸還者，必要時原管理單位得以斷水、斷電、強

制關閉、逕行搬離或其他適當之方式處理。原管理單位得簽請由院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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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處理，收回之空間則由院或校統籌分配使用。 
依前項方式處理所生費用及衍生之相關罰責，執行單位得簽請由該退休

教師計畫結餘款支應。 
拒不歸還空間情節重大者，本校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布「各機關經管

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規定辦理，如需以訴訟方式排除占用，

其所需費用另由本校經費支應。 
十二、本要點實施前已由退休或離職教師使用之空間，除經申請核可保留使用

者外，應自本要點實施之日起六個月內點交歸還，其程序適用本要點第

三點之規定。 
十三、各空間管理單位因退休教師延後歸還空間，而無法騰出研究室予新進教

師者，不得申請校控空間。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告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空間點交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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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____系(所)、院、中心 空間點交清冊 

離職或退休人員  離職或退休生效日  

職稱  分機  

使用空間﹕ 

系館名稱及樓層 空間名稱 性質 已點交 申請留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校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時，應依本校「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空間處理要點」

規定，教師應於生效日起三個月內，員工應於離校前，點交歸還空間，教師

如仍有使用需求，請於生效日三個月前申請延後歸還。 
*空間歸還應遵守下列注意事項﹕ 

(一)須完成經管財物移交及清理，不得遺留私人物品。 

(二)實驗場所應依法令及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相關法規妥善處理。 
 
 
核章 

移交人員﹕            單位空間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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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空間處理要點 

規定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

效利用空間，提高整體資源使用效

率，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立法目的。 

二、本校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時，除依本

要點或原管理單位規範申請同意 核

可延後歸還或使用其他空間 外，教師

應於生效日起三個月內，員工應於離

校前，將使用辦公室、研究室、實驗

室、研究中心等空間點交歸還原管理

單位，借用校控空間點交歸還予總務

處資產管理組。借用人不得主張借期

未屆滿，不予歸還。 

明定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應點交歸

還空間之程序。 

三、退休教師符合下列情形，得於 退休生

效日前三個月 向空間原管理單位申

請延後歸還或借用其他空間，但原管

理單位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現受委託執行以本校名義申請之

專題研究計畫、編撰重要著作； 

(二)未在其他機構專職者。 

各系(所)、院、中心會議評估退休

教師延後歸還空間案時，應審酌其

使用需求，明訂空間使用範圍及期

限，使用期限申請不得超過申請用

途之計畫執行期程。 

延後歸還空間之申請，經各系

(所)、院、中心會議通過後，報上

級主管核定，校控空間授權總務長

核定。 

一、明定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前申

請使用空間之條件及程序。 

二、明定空間管理單位審核延後歸

還空間之內容及使用期限之限

制。 

三、明定申請延後歸還空間之核定

層級。 

四、經核定延後歸還之空間，自使用期限

屆至後之日起一個月內須點交歸

還，其點交歸還程序適用本要點第二

點之規定。 

明定延後歸還空間之使用資格消滅

效果。 

－8－



規定 說明 

五、退休教師申請同意延後歸還之空間，

限申請人個人使用，並依原申請用途

負善良管理人責任，遵守法令及本校

各相關規定。未遵守法令、逾半年未

使用或私自轉讓者，原管理單位得強

制收回，當事人不得再提出申請。 

明定延後歸還空間之使用原則及強

制收回之原因。 

六、系(所)、院、中心依空間使用管理需

求，得依本要點訂定退休教師(含名

譽特聘講座、名譽講座、名譽教授 )

使用空間規範，訂定使用範圍、期限

及管理規範，提供退休教師使用。 

明定各空間管理單位得自訂退休教

師空間規範。 

七、系(所)、院、中心為借重退休教師之

學術專長及經驗傳承，依所管理空間

之使用狀況，得訂定退休教師共同使

用空間之使用規範。 

明定各空間管理單位得設立退休教

師共同空間。 

八、教職員工申請離職或退休時，人事室

應提醒辦妥離職交代手續。系(所)、

院、中心應通知其限期交還使用之空

間(如附清冊)，及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須完成經管財物移交及清理，不得

遺留私人物品。 

(二)實驗場所應依法令及本校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相關法規妥善

處理。 

明定教職員工申請離職或退休，空

間歸還應遵守之事項。 

九、使用空間未歸還前，若需先辦理離職

程序時，應以書面保證如期點交歸

還，送原管理單位轉 上級主管 備查，

校控空間由總務處備查。 

明定離職程序先辦之空間歸還處理

程序。 

十、退休或離職教職員工歸還之空間，以

原管理單位繼續使用為原則，若無使

用需求，歸於所屬 上級單位 管理。 

明定歸還空間之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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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十一、退休教師未申請延後歸還空間，亦

未於第二點規定期限內交還空

間，原管理單位協調後仍拒不歸還

者，必要時原管理單位得以斷水、

斷電、強制關閉、逕行搬離或其他

適當之方式處理。原管理單位得簽

請由院或校協助處理，收回之空間

則由院或校統籌分配使用。 

依前項處理所生費用及衍生之相

關罰責，執行單位得簽請由該退休

教師計畫結餘款支應。 
拒不歸還空間情節重大者，本校依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布「各機關經

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

則」規定辦理，如需以訴訟方式排

除占用，其所需費用另由本校經費

支應。 

一、明定依規定歸還空間之強制處

理及經費來源。 
二、明定未依規定歸還空間情節重

大者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布

之「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

用不動產處理原則」回收，及

所需費用支應。 

十二、本要點實施前已由退休或離職教師

使用之空間，除經申請核可保留使

用者外，應自本要點實施之日起

六個月 內點交歸還，其程序適用本

要點第三點之規定。 

明定實施前已由退休或離職教師使

用空間之處理期限及適用本要點第

三點規定。 

十三、各空間管理單位因退休教師延後歸

還空間，而無法騰出研究室予新進

教師者，不得申請校控空間。 

明定空間管理單位有提供退休教師

延後歸還空間，不得申請校控空間

支應。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

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要點未盡事宜之處理。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告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生效及修正程序。 

附表 第八點「空間點交清冊」 
 

－10－


	1行政會議紀錄
	壹、頒獎
	ㄧ、表揚107年度推動國際化績優單位，獲獎系所核給業務費特優20萬元、優等10萬元、甲等5萬元，有功職工每名頒予獎勵金5千元，名單如下：
	二、表揚財務處，辦理國稅局裁罰本校扣繳義務人所提行政救濟一案，歷經一年爭訟，終獲複查成功，戳力辛勞，克服困難，特頒此狀，以誌謝忱。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195次行政會議紀錄及報告決議案執行情形(確認如29T附件2，P.429T)
	主席指示：各單位之相關法規及文件涉及外籍教職員生權益者，在尚未完成雙語化之前，請先提供英譯摘要。
	二、研發處報告：本校與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關係
	三、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主管出席行政會議，本會議討論重要行政事項，請與會人員務必將會中訊息轉達各所屬單位同仁知悉。
	(二)博士班招生人數逐年下降，為提升優秀人才就讀誘因，將提出配合款做為獎學金、津貼等做法因應。
	(三)教務處已研議相關方案提供博士班學位考試聘任國外委員，未來若符合學位考試委員資格，系所可邀請擔任學位考試委員。
	(四)為鼓勵教師積極進行學術研究，以提升研發能量，未獲科技部及其他機關研究計畫之補助者，依本校「學術研究鼓勵要點」，學校可補助經費上限30萬元，院、系、中心提供配合款者優先補助。
	(五)為提供外籍教職員生完整資訊，減少語言落差，國際處將更新國際學人專區，並著手建立國際學人服務架構。
	(六)有關申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經遴選委員投票全數通過，本校獲得110年承辦權，屆時將結合90週年校慶，鏈結大臺南地區臨近資源一起努力。
	四、各單位工作報告：(如議程附件2)

	參、討論事項
	第1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2執行情形195
	3離退員工空間處理要點條文1080510
	4離退員工空間處理要點對照表1080510
	5行政會議議程ENG



